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產學共構學分學程規畫書 

                                              114年 10月 29日 114學年度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4 年 11 月 12 日 114 學年度第 2 次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14 年 12 月 10 日 114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15 年 1月 7 日 114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 

學程名稱 

（中文、英文） 

經濟學系產學共構學分學程 

The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ve Credit Program at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學程召集人/電話 系主任 邱顯鴻/ 分機 4689 

學程委員會委員 

（含系所名） 

（至少三人） 

經濟學系全體教師 

學程連絡人/電話 許嘉芳、陳宣錞 / 049 2910960 分機 4511、4512 

合作開設單位 
與國內外企業合作，提供修課學生實習機會，包含永豐銀行、群益證券、

華南永昌證券、越南富鑫證券、世界展望會等（暫訂）。 

學程設置宗旨 

經濟系產學共構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設置宗旨為落實學用合一 

政策，以產學共構的人才培育模式，培養經濟學系相關產業所需人才。

本學程期望學生透過專業課程學習、專家學者演講、企業參訪、經濟專

題等方式，協助學生認識經濟、商管、金融等相關產業，並透過實際至

企業實習之方式累積實務經驗，厚植學生的就業力，培養專業經濟、金

融管理能力之目標。 

學程教育目標 

1. 培養具備經濟理論基礎、產業應用、數據分析能力之實務人才。 

2. 培養學生具備產業連結能力與市場就業競爭力之專業人才。 

3. 培養具備人本關懷與國際觀之經濟專業實務人才。 

學程核心能力 

1. 理論應用與政策分析之能力: 讓學生熟悉個體、總體、產業經濟學

等經濟學理論的核心概念。並且能夠評估相關政策對市場、產業與

社會的影響。 

2. 計量方法運用與資料分析之能力：讓學生能熟悉相關之計量方法，

並且運用相關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 

3. 整合分析與實務應用之能力: 藉由總整式課程，學生需藉由團隊合

作的方式，完成專題報告。藉由企業實習，將所學運用於職場實務

中，培養實務應用之能力。 

學程開始日期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 

課程規劃 

1. 本學程分成必修與選修兩部分，須修滿必修 4 學分，選修課程 12

學分，課程共計 16 學分。 

2. 如有課程未列入課程一覽表，需經學程召集人及本校課程認抵方式



方可視為學程修讀學分。 

3. 本學程可採修課前登記或修課後認定。如採修課後申請認定方式，

學生須出示修習課程成績，符合學程修畢學分規定者，才得以頒發

學分學程證書。 

修讀對象 

（資格、人數） 
本校在學學生皆可申請，不限人數。 

申請及核可程序 依本校學分學程就讀申請及證書申請程序辦理。 

收費方法 

1. 學士班：不收費。 

2. 碩、博士班：依本校學分費收取標準。 

3. 外國學生、交換生：依相關規定辦理。 

4. 跨校選課：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收費標準。 

5. 企業參訪或企業實習等活動衍生個人費用：自付。 

經費收支規劃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課程一覽表 

 開 課 單 位 課 號 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數 師 資 規 劃 備 註 

 必 

 

 

 

 

 修 

經濟系 110187 經濟專題一 1 由經濟系規劃 總整式課程 

經濟系 110188 經濟專題二 1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163 企業實習(一) 2 由經濟系規劃 企業實習 (一 )至

（八)，需修滿 2 學

分以上。 

實習學分認列以 3

學分為上限。 

經濟系 110165 企業實習(三) 2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166 企業實習(四) 2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167 企業實習(五) 2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168 企業實習(六) 2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192 企業實習(八) 3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198 企業實習(二) 2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199 企業實習(七) 1 由經濟系規劃 

必修學分數：4 學分 

 選 

 

 

 

 

 修 

經濟系 110025 勞動經濟學 3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070 金融市場 3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098 會計實務與研討 3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155 健康經濟學 3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179 資料之因果關係分析 3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181 財務報表分析 3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191 產業經濟學 3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200 機器學習與計量經濟 3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201 財務金融數據科學 3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0202 實驗經濟學 3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5101 管理科學 3 由經濟系規劃  

經濟系 115105 
永續企業的環境、社會

與治理原則 
3 由經濟系規劃 

 

選修學分數：至少修習 4 門選修，合計至少 12 學分 

總學分數：須修滿必修 4 學分，選修課程 12 學分，至少修習達 16 學分，始得申請學分學程證明書。 

 


